关于调整洛浦县农业供水价格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乡镇、产业园区、供水经营单位：
为规范我县水利工程农业供水价格管理，节约和保护水资源，促进农业供水事业健康、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结合洛浦县农业供水实际，经洛浦县人民政府第   次常务会议审议同意，现将洛浦县农业供水价格有关调整事项通知如下：
    一、农业供水分类水价
1、粮食作物水价0.0952元/立方米；
2、经济作物及水产养殖水价0.1142元/立方米；
3、末级渠系维护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常规灌溉不高于0.0207元/立方米、高效节水（微灌）不高于0.0407元/立方米，且下浮不限。
4、生态用水价格参考供水成本0.0952元/立方米，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二、分档水价
按照“多用水多付费”原则，在实行农业供水定额管理的基础上，积极推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以《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三条红线”》和《用水总量控制方案》指标确定的年度农业用水定额为依据，参照自治区水利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用水定额》（新水厅〔2023〕67号）文件规定，结合本县实际核定年度农业用水定额。超定额加价幅度按《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通知》（新政发〔2017〕29号）。定额内水价按规定水价执行，对超过定额不足50%（含50%）以内的，超过部分按规定价格标准的1.5倍执行；超过定额50%不足1倍（含1倍）的，超过部分按规定价格标准的2倍执行；超过定额1倍以上的，超过部分按规定价格标准的2.5倍执行。除向水力发电、生态用水、城乡供水企业供水以外，水利工程向终端用水户直接供水的，应当实行定额管理，超定额用水实行累进加价。其定额以水利部门依据上级标准和实际测量为准，仅对国有水利工程供水部分,执行超定额累进加价。
三、其他事项
（一）调价范围和计费周期
此次水利供水调价范围为洛浦县辖区农业用水户（含新灌区）。
计费周期按年度作为一个周期核定，按量计价，一般以产权分界点或交水断面的计量售水量作为计价点售水量。当累计水量超过用水定额后，即开始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以水价制度执行后用水户首次购买时间为起始时间。跨年用水不累计、不结转。
税费
以上价格均不含水资源税及增值税，水资源税及增值税的征收按照相关文件从其规定。
明确事项
产权归国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所在的工程管护费，以末级渠系维护费和中央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维护补助经费为主，不足部分可从超定额累进加价水费、水权转让和交易费等中进行统筹安排，财政部门可根据财力情况给予必要的补助。
末级维护费应专账核算，专款专用，全额用于管理人员费用、末级渠系计量设施、农业高效节水工程的运行和维修养护、损耗等，其中用于末级渠系和农业高效节水工程运行和维修养护的支出不少于60%。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或者挤占。
终端供水计量点的实际用水量，必须由农民用水合作组织聘用的配水员和用水户共同签字确认。供水核算涉及多个用水户的，必须协商确定相应水量分配办法，并经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民同意。
超定额累进加价的定额基数以水利部门依据上级标准和实际测量公布数据为准，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分类由县农业农村局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确定。
5、加快供水计量体系建设。大中型灌区骨干工程全部实现斗口计量供水，小型灌区和末级渠系根据管理需要细化计量单元，使用地下水灌溉的要计量到井，推行“井电双控”或“以电折水”等智能计量方式。
（四）调价时间。本通知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日，由洛浦县发改委、水利局、农业农村局、财政局负责解释，《关于调整洛浦县农业灌溉用水价格及水资源费的批复》（洛发改物价〔2019〕4号）、《关于调定洛浦县农业灌溉末级渠系维护费的通知》（洛发改物价〔2023〕5号）文件同时作废。《关于调定洛浦县农业灌溉末级渠系维护费的通知》（洛发改物价〔2023〕5号）文件中的附件1《洛浦县农业灌溉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试行）》，附件2《洛浦县农业灌溉用水终端水价制度》仍然延用。
附：洛浦县农业供水价格标准及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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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洛浦县农业供水价格标准及分类表

	用水类别
	单位
	斗渠口供水价格
	末级渠系维护费
	备注
	文件依据

	
	
	
	常规
	高效
	
	

	一、农业用水
	
	
	
	
	
	

	1、粮食作物用水
	
	
	
	
	主要以小麦、水稻、玉米等为主的粮食作物。
	新政发[2017]29号、新水厅〔2023〕67号

	定额用水量内
	元/立方米
	0.0952 
	0.0207
	0.0407
	
	

	超过定额不足50%（含50%）以内的
	元/立方米
	0.1428 
	0.0207
	0.0407
	超过部分按规定价格标准的1.5倍执行；
	

	超定额50%不足1倍（含1倍）的
	元/立方米
	0.1904 
	0.0207
	0.0407
	超过部分按照定价格标准的2倍执行；
	

	超过定额1倍以上的
	元/立方米
	0.2380 
	0.0207
	0.0407
	超过部分按规定价格标准的2.5倍执行。
	

	2、经济作物用水及水产养殖用水
	
	
	
	
	包括；棉花、油料、瓜果、经济林等经济作物及内陆养殖。
	

	定额用水量内
	元/立方米
	0.1142 
	0.0207
	0.0407
	
	

	超过定额不足50%（含50%）以内的
	元/立方米
	0.1713 
	0.0207
	0.0407
	超过部分按规定价格标准的1.5倍执行；
	

	超定额50%不足1倍（含1倍）的
	元/立方米
	0.2284 
	0.0207
	0.0407
	超过部分按照定价格标准的2倍执行；
	

	超过定额1倍以上的
	元/立方米
	0.2855 
	0.0207
	0.0407
	超过部分按规定价格标准的2.5倍执行。
	

	注：1、水利工程供水实行按量计价，以产权分界点或交水断面的计量售水量作为计价点售水量。2、除向水力发电、生态用水、城乡供水企业供水以外，水利工程向终端用水户直接供水的，应当实行定额管理，超定额用水实行累进加价。3、生态用水价格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4、本县农业用水定额出台后，适用本县的，若未出台参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用水定额》（新水厅〔2023〕67号）要求执行。







